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事关财政改

革发展的重大长远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

指示批示。关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总书记强调

“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

化，该扩大需求时要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要调整

供给，相机抉择，开准药方”，并在历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为财政政策定调指向，对赤字率安排、政府债

券规模、税费政策、重点保障领域等提出明确要求。

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以来，随着专项债券规模

不断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已成为地方稳投资、扩

内需、调结构，补短板，完善重大基础设施的重要抓

手，在带动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如何更好优化地方债务结构，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也充分体现在发债

规模、优化结构和投向分布上。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此过程中，

人大如何准确把握监督政府债务的定位和原则，按

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监督，积极回应人民关切，加

强人大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强化专项债券资金

管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提高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

益，切实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这对各级人大的监

督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一、全国地方债整体情况

近年来，在促进经济复苏与缓解地方债务等诉

求下，地方政府债券的规模不断增长，2023年末存

量规模突破40万亿元，其在稳定经济增长、调整产

业结构、改善民生及推动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多方

面的积极作用。2023年以来，稳增长需求不减，叠

加到期高峰来临及化债方案的实施，使地方债发行

规模再创新高。

2023年，地方债券的新增发行限额维持在较高

水准，达4.52万亿元。其中，专项债3.8万亿元，较上

年略增0.15万亿元，但与上年实际发行的4.03万亿

元相比力度有所收缩。发行节奏方面，政策靠前发

力，一季度地方债发行规模创历史新高，二季度有所

放缓，三季度以来地方债发行提速。

发行规模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地方债

到期高峰来临以及一揽子化债方案实施的背景下，

2023 年共发行地方债 9.34 万亿元，同比增长为

26.74%，发行规模达历史新高。截至2023年末，地

方债存量规模已突破40万亿元，达40.60万亿元。

新增债发行方面，2023年的新债发行规模及占

比均有所回落，全年共发行4.66万亿元，同比下降了

1.85%。其中，新增专项债3.96万亿元，同比下降了

1.76%，占全部地方债发行规模的42.36%。在地方

债到期滚动压力及一揽子化债方案实施的背景下，

再融资债发行规模及占比均达历史最高水平，共发

行4.68万亿元，占地方债比重为50.12%，较上年同

期大幅上升。其中，贵州、天津、云南等27个省份发

行1.39万亿元用于偿还存量债务的特殊再融资债，

积极助力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从地区分布来看，在

财政持续承压的情况下，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省份如

贵州、辽宁、云南等地的再融资债占比较高，同时借

新还旧的比例也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

地区的财政偿债压力较大。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

林洪升 林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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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地方债务风险得到整体

缓释，目前风险总体可控，将进一步推动一揽子化债

方案落地见效，并表示“在债务化解过程中找到新的

发展路径”。同时，2024年财政政策仍将“适度加

力”，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组合使用专项债、国债以及

税费优惠、财政补助、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多种政

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

二、广东省与各省的专项债情况对比

从债务限额分配的情况来看，经济较为富裕的

省份通常能够分配到更多的债务限额，这反映出财

政部在分配时充分考虑了各省市的财政实力和债务

水平。2022年的数据图表展示了专项债务限额最

高的十个省市的概况，其中广东省以其强劲的财政

收入表现突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高达13279.73亿

元，居于首位。与此同时，广东省的专项债务限额相

对于其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为19.43%，这一比率处

于相对保守的水平，只比江苏和上海略高，分别为

16.84%和19.12%。这表明即便是财政状况良好的

地区，也采取了审慎的债务管理策略。

从发行期限来看，2018年广东省的专项债主要

以5年期为主，此后发行期限逐年增加，最高的有30

年。2018年至2023年，广东省专项债平均发行期限

从6.25年增加至16.87年。横向对比江苏、山东和浙

江的情况，它们的专项债发行期限分别为16.02年、

17.47年和15.92年，广东省的专项债的发行期限排

名第二。

从资金投向领域来看，广东省在专项债资金的

分配上发生了变化。从2020年至2023年，广东省在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资金占比从

22.44%提高至43.99%。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投向轨

道交通的资金大幅下降，从18.99%降至5.75%，投向

铁路的资金有所提升，从3.44%上升至7.35%。在农

林水利方面，资金占比从4.23%提升至8.52%。与江

苏、山东、浙江等省对比，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东

省在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较高，远

高于其他三省；在铁路交通等方面，四省投入比例大

体相当；在棚户区改造方面，广东省的投入比例仅占

0.22%，远低于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份。

三、专项债资金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一）专项资金项目绩效效能发挥不足，绩效评

价水平有待完善

从整体上看，广东省专项债投资呈现投资力度

大、投资面覆盖广、投资项目社会效益较强等特点，

这体现了广东省一直以来将专项债作为提升社会综

合效益，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政策工具的特点。在

重点领域的重大项目投资上，资金集中力度仍在继

续提高，项目绩效有待提升。据媒体报道，湖南省某

县负债率高达75%，曾耗资13亿元打造了历史文化

街区，但因为经营不善，导致项目收入很难覆盖利息

和本金支出。

2023年，广东省投资在100亿元以上的项目有

3个，与浙江、江苏等省份持平，1亿元以下的项目占

比较高。从平均投资额来看，广东省（不含深圳市）

平均项目投资额为1.6亿元，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

的平均项目投资额分别为1.58亿元、1.35亿元和

1.46亿元。从总体上来看，广东省平均项目投资额

表现均优于以上省份，在投资金额集中度上还有提

高的空间。

尽管广东省人大对重大项目的投资有委托第

三方进行绩效评价，但评估项目的效能和影响仍然

有限。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通过绩效评估结果指导

各地区债券的配额限额的分配任重道远。

（二）地区间专项债的额度分配可以更加灵活

适度

地区间债券额度的分配，不仅要考虑国家重点

投向领域、各地区公益性项目建设需求等，还要考虑

地方债务风险、地区财力等因素。欠发达地区的基

础设施建设需求高，但因财力较弱，负债率较高，可

获得的专项债额度不足的情况仍然存在。

以广东省为例，2023年广东省新增专项债投向

比例中，珠三角地区为72.61%，而粤北、粤西和粤东

的分配比例分别为9.40%、9.22%和8.77%。在城乡

资金分配上，2023年投向县域的比例只有两成左

右，也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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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地方专项债，人大如何作为

第一，继续发挥专项债对稳增长的推动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对于

扩大有效投资、扩大内需、稳定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

作用，其公开透明的属性与低融资成本也有助于降

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但是，在使用这一债务

工具的同时，要注意控制新增额度的总体规模、发行

节奏，优化债务结构，提升债务支出绩效，在风险可

控前提下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第二，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预算和地方债建立

全周期的监督机制。围绕政府预算草案、预算调整

方案、决算草案的审查批准和预算执行监督，规范工

作程序，完善工作机制，开展全过程监督。在审查批

准年度预算、决算和监督预算执行中，人大将地方政

府债务作为审查监督的重点。建立全周期的债务使

用监督程序，以年初债务余额限额为基础，年末债务

使用情况，跨年度、跨周期的对债券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

第三，强化人大的专题调研和代表审议。人大

通过组织开展专题调研、专题询问、人大代表审议等

方式，让人大和人大代表提前介入，深入了解政府债

务管理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确保政府

债务资金的有效使用和风险防控。

第四，加强绩效评价与评价结果应用。人大牵

头委托开展独立第三方评价，基于结果导向，运用科

学的方法、规范的流程、相对统一的指标与标准，从

项目进展、资金到位情况、项目产出、存在问题等方

面，对地方债和专项债项目的效能进行综合性测量

和分析。确保专项债资金和项目达到预期的绩效目

标，提高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益，接受第三方和社会各

界的监督和约束。

一言以蔽之，财政的预算能力，就是国家治理

能力。地方政府在通过发行债券，提高政府支出水

平、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亦容易产生更多依靠债务

驱动经济发展的冲动。因此，各级人大在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必须以宪法赋

予的监督职责使命为应有之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实

现正确监督、依法监督、有效监督地方政府债务，让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新时代顺应

新理念，在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的同时，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建立同高质

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真正体现“有

权必有责，花钱必问效”，债券投资到哪里，人大监督

和规范公开透明就跟踪到哪里。

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
行使国家权力的，有关国家或者地方本行政区域的
重大决策、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选举和任免等，都要
经过与会人大代表的认真审议，经过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以法定的票数来表决通过。按时出席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不仅是代表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法定
要求。一般情况下，一年一度的人代会代表必须参
加，不得缺席；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
的，应当按照规定请假。

在各级人大会议举行前，代表确因身体原因或
者其他原因不能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应在
接到本级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
通知后，尽快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或者向原选举单位
的代表团负责人等提出书面请假报告，被批准后，可
以不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期间，代表如果有紧急或者特殊的情况需要请假，也

要提出书面请假报告，经代表团负责人签署意见，报
经大会会议秘书处批准后，方可离开会议。根据代
表法的规定，未经批准，无故两次不出席本级人大会
议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因此，各级人大代表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参加本级人大会议，服从大会安排，
遵守大会纪律；还要注意树立一个良好的会风，聚精
会神、全力以赴地开好会议，积极审议发言、提出议
案或者建议、批评和意见，依法行使好表决和投票
权，切实履行好代表的法定职责。对无故不参加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或指派他人违法代替参加会
议，不履行代表职责，有负于人民重托和信任的失职
行为必须严明纪律，该批评的批评，该处理的处理。
如本人不想当代表，不愿履行代表职责，超过两次不
出席本级人大会议的，应责成其辞去代表职务，依法
终止代表资格，以儆效尤！

张天科
（宝鸡市金台区人大，陕西宝鸡，721000）

人大代表应当按时出席本级人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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